
一、个体户、独资企业、一人有限公司定义

个体户：按照《民法通则》和《个体工商户条例》，经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

个人独资企业：依照《个人独资企业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

资，全部资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或者家庭)财产对企业债务承

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不具有法人资格。

一人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以

营利为目的, 由股东投资形成的企业法人。公司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

产权，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二、个体户、独资企业、一人有限公司的区别

三者之间有以下五个方面的不同。

首先，法律地位不同。

根据我国法律，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可分为自然人和法人。

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不具有法人资格。个体工商户可比照自然人和法人

享有民事主体资格。

个人独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虽然可以起字号，并可以对

外以企业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但也只是自然人进行商业活动的一种特殊形态，属

于自然人企业范畴。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从企业名称可以看出，一人有限公司符合公司设立条件，

是具有完全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其次，出资人不同。



个体工商户：既可以由一个自然人出资设立，也可以由家庭共同出资设立。

个人独资企业：出资人只能是一个自然人。

一人有限公司：是由一名自然人股东或一名法人股东投资设立。

第三，承担责任的财产范围不同。

个体工商户：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个体工商户对

所负债务承担的是无限清偿责任，即以其所有的全部财产承担责任。个人经营的，

以个人财产承担;是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当然，无论是以个人财产还

是家庭财产承担责任，都应当保留其生活必需品和必要的生产工具。

个人独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的出资人，在一般情况下，仅以其个人财产对

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如在企业设立登记时，就明确以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

出资的才依法以家庭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一人有限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仅以其投资

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这也是一人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实体的一个突出表现。

第四，适用法律不同。

个体工商户依照《民法通则》的规定设立；

个人独资企业依照《个人独资企业法》设立；

一人有限公司则依据《公司法》设立，并受其调整。

第五，税收管理不同。

首先从税收管理上看，税局对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的税收管理相对宽

松，而对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要求则严格得多。



其次是所得税不同。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只缴纳个人所得税，不用缴

纳企业所得税;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必须缴纳企业所得税，对股东进行利润分配

时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从这个角度讲，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比“一人公

司”更有利。

增值税方面，三者均要缴纳增值税，个体户一般是税务机关根据其所在位置

\规模\员工人数\销售商品按估算的销售额，予以定税，不论当月的收入多少，

有无收入都要按定税金额来交税。有限责任公司则要求企业自己申报的收入来交

税,有收入就交没有就不交。小规模纳税人季度收入不超过 30 万元可以享受免税

优惠政策。

三、个体户、独资企业、一人有限公司的优缺点。

个体工商户

优点：

登记手续较简单，费用少，经营起来相对灵活。

缺点：

1、信用度及知名度比公司低，不可转让。

2、不能开分店，因为一个个体户只能有一个经营场所，一个人只能注册一家个

体户。

3、没有股份之说，更没有投资人愿意合伙投资一个个体户。

个人独资企业

优点：

1、创立容易。不需要与他人协商，注册资本少。



2、经营的固定成本较低。例如，政府对其监管较少，对其规模也没什么限制，

企业内部协调比较容易。

3、不需要交纳企业所得税。

缺点：

1、业主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有时企业的损失会超过业主最初对企业的投

资，需要用个人其他财产偿债；

2、企业的存续年限受制于业主的寿命；

3、难以从外部获得大量资金用于经营。

一人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

优点：

1、降低投资的风险：其最能吸引投资人之处就是使投资者承担有限责任。一人

有限责任公司可使投资者最大限度利用有限责任原则规避经营风险，实现经济效

率最大化。

2、提高了公司的竞争力，一人做大股东，兼董事长、兼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这样既可以避免诸如股东之间意见不一致、债务纠纷等问题，另一方面在经营理

念、运行机制上更加灵活、便利，如可以省去股东会议、董事会议执行的繁琐程

序。可以使股东直接参加公司业务经营，灵活迅速做出决策。

缺点：

1、对债权人保护不利。

由于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股本单一的特点，所以它特别适于中小投资者。

当公司经营不善的时候，公司的唯一股东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通过转移财

产来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达到保护自己的利益。

其次，一人有限公司股东与公司在交易中可以使商品的价格与价值相偏离，

以低价转让公司的财产或以高价收购股东的商品或服务。



三是一人有限公司中的股东可以兼任董事，按自己的意愿来决定付给自己的

报酬。在缺乏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股东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慢慢地侵蚀公司的财产，

并利用有限责任的追索权限制，使债权得不到全数清偿，直接损害债权人利益。

四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股东可用投资和担保的名义将公司的资产转移，

而公司的相对人往往无法掌握投资担保相对方的真实情况，难以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2、逃避侵权责任。

在一人有限公司严重侵害消费者权利或损害公司员工或其他人的生命健康

等情形。而公司的财产相比巨额赔偿就很有限了，在有限责任原则下，受害人所

遭受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常常得不到的保障。

3、需要每年提供审计报告。

因为一人公司没有其他股东利益牵制，要提高公司会计报表的公信力，就必

须将经会计事务所审计报表作为法定内容，以便政府监管。凡是政府行政管理部

门需要公司提供年度会计报表的，公司都必须提供经会计事务所审计的会计报表。

如工商年检、税务部门纳税申报、银行贷款等。故《公司法》第六十二条规定：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

最后一表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三者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



尤其在：是否具有法人资格、投资者承担有限责任还是无限连带责任、是否缴纳

企业所得税上尤为突出。所以需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选择最合适的企业形式。


